
	巴中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奶粉采购项目评分表
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（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评分标准
	说明

	1
	价格
	60
	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有效投标最低报价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基准价/供应商报价）×60%。
	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

	2
	服务方案
	30
	供应商针对项目的需求和采购人特点提供服务方案，方案至少应包含以下内容：
1.配送安全措施；2.配送时效保障；3.临时配送及补送措施；4.供货保障措施；5.明确1人及以上配送人员等五项内容。完全满足项目实际情况的得 30分，方案每缺失一项扣6分，每项方案内容有一处缺陷的扣1分，最多扣6分。
说明：缺陷是指存在以下任一情形，不适用项目实际情况、 凭空编造、套用其他项目方案、描述有错误或夸大描述或前后矛盾、方案内容不满足项目需求或与本项目无关。
 
	

	3
	业绩
	10
	供应商提供类似项目业绩（自2023年1月1日至报名截止日），每提供1个得5分，每增加一个得2.5分，本项最多得10分。 注：类似业绩是指新生儿配方奶粉配送相关业绩，证明材料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鲜章。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。
	



